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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23-059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事特 股票代码 3003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久红 温 凯 

电话 0769-22897777-8223 0769-22897777-8223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路 6

号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路 6

号 

电子信箱 zhaojh@eastups.com wenkai@eastup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24,805,551.64 2,541,861,733.9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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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1,315,823.11 245,188,469.75 1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65,613,701.55 225,167,022.84 1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3,006,019.59 -107,854,918.89 68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3.94% 0.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469,648,109.26 14,076,290,938.54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66,730,090.72 6,469,435,120.89 4.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06,9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76% 739,499,828 0 质押 106,290,000 

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94% 417,568,600 0   

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2% 172,704,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11% 25,803,878 0   

赫连建玲 境内自然人 0.60% 13,882,61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3,452,4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1,530,8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中证光

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8,501,196 0   

钟允溪 境内自然人 0.23% 5,307,400 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0.15% 3,576,8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扬

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5,499,828 股外，

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000,000 股，

合计持有 739,499,828股； 

2、公司股东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2,7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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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0股，合计持有 172,704,000股； 

3、公司股东赫连建玲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12,3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470,315 股，合计持有

13,882,615 股； 

4、公司股东钟允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9,5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97,900 股,合计持有 5,307,400

股； 

5、公司股东王伟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76,815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 5%以上股东股权转让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 

 2022年 12月 11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思模先

生及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广东恒锐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7.94%的股权协议转让给广

物集团，自股份过户完成后，东方集团在未来五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公司的 31.78%股份的表决权，东方集团支持广

物集团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广物集团取得公司控制权。 

2023 年 1 月 8 日，广物集团、广东恒锐、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之股份转让协议》、《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广东恒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广物集团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 17.94%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同时，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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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4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向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作出对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2023 年 1 月 9 日、2023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收购框架

协议的公告》、《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101、2023-002、2023-014）。 

   2.公司股份、注册资本变更的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总股本由 2,320,894,976 股增加至

2,327,508,476股，并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20,894,976元增加至人民币 2,327,508,476元。根据会议决议，公司相应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6 日、2023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2023-013）。 

   3.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12日召开 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保险费不超过 30万元/年，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保险期限为 12个月/期。2022年 4

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对该事项的延续实施进行了决定；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再次审议了相关议案同意对该事项延续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

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1）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何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同意聘任何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于公

司 2023 年 6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3）； 

2）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7月 20日收到公司董事肖大志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肖大志先生作为国资股东广东恒

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的董事因其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7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8）； 

 3）公司于 2023年 8月 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 8月 17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国资股东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董事会同意

增补林茂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兼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 2023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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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8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5.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续签表决权放弃协议 

2023 年 8 月 18 日，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与广东恒锐签署了《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

东方集团在本协议签署五年内继续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易事特股份（73,949.9828 万股）的表决权。协议签署

后，广东恒锐所持公司表决权不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不发生变化。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续签表决权放弃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5）。 

6.东方集团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及减持计划终止 

2023 年 5 月 4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东方集团及高级管理人员于玮先生计划在未来四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者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其中东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39,499,82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7722%）计划通过大

宗交易或者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9,825,25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于玮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2,1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914%）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者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 532,125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229%。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2023 年 5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东方集团及于玮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终止的告知函》，函

告上述股东在减持计划披露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未减持股份，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终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5）。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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